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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776号
郑正、郑知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被告郑正、郑知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8776号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基
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一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0361号

林昌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林昌林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02民初10361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
第一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0362号

钱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钱建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02民初10362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
第一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099号

杭州实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0106
民初9099号原告苏州赛特欧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
实地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保全裁定书、保全材料、转普裁定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843号

杭州糖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洪祖林：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糖乾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洪祖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284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721号

宋礼虎: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萧山支公司诉被告宋礼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372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899号

李林峰：原告浙江凌亿律师事务所与你法律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李林峰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0670.5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林峰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12号

蒋伟：原告方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3212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蒋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方
莹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3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1085元，由被告蒋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申158号

河北宏方辰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审查的再审申请人
甄增林、苑永梅与被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河北宏方辰塑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查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民申158号民事裁定。本院裁定：一、本案由
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终4471号

邵名鹏、李建凤：本院受理上诉人张杰与被上诉人
魏运鑫、唐孟祖、徐文霄、邵名鹏、李建凤、原审被告浙
江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民终447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24元，公告费350
元，均由上诉人张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50号

贺文川：王志与贺文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要求
偿还原告本金25000元、违约金6000元及利息6500
元（暂计），共计37500元，并支付自2021年8月1日起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25000元本金×国家利率（2分）
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3月17日在本院石碶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65号

高靖：万厦厦与高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请求被告在9 月之前归还所有借款，共计金额
295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21日14:
15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340号

钱优珍、钱月琴、钱如珍、钱佩珍、钱依珍、童季珊、钱
亦珍、钱乐珍、徐至中、徐至雄、徐至道、包菊娣：本院受理
原告钱明君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281号

程林：本院受理原告赵君与被告程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42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行初32号

宁波黑羊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唐鑫、徐也：本院已
受理原告刘婧与被告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
三人宁波黑羊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唐鑫、徐也行政登记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
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217号

朱晶晶: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朝东与被告朱晶晶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3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218号

宁波客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王存旗:本院受理的原
告格上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宁波客隆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王存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4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481号

高兴胜（公民身份号码：3708301979****
6552）：本院受理原告解培辉与被告高兴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50000元;被告
支付2021年8月26日至2021年9月26日的暂计违约
金即利息损失653.9元，和后续的违约金即利息损失
（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LPR即3.85%的四
倍标准从2021年9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计算）;
本案的律师费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728号

朱平（公民身份号码：4309221987****4640）：本
院受理原告冯方英与被告朱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6700元及利息。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该案定于2022年3月
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970号

马胜联：本院受理原告程月朝与被告马胜联健康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驳回原告程月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8
元，减半收取679元，由原告程月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原告程月朝
负担（已预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5188号

台州市恒虹印染砂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台州市恒虹
印染砂洗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货款4212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
海县力洋人民法庭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744号

中山市嘉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崔佳辉：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慧亮光电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山市嘉凯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崔佳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81民初
974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
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500174元，并自2021年4月1
日起以每天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至实际履行
日止；二、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3月9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935号

陈诗禹（公民身份号码：4123241972****551X）：
本院受理原告唐银龙与被告陈诗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6935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陈诗禹归还原告唐
银龙借款114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2580元，减半收取1290元，由
被告陈诗禹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本院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217号

许情：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佳圣制衣厂与被告
许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2民初92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39号

王保印：本院受理原告胡成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9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偿付原告胡成果尚欠货款796121元，并支付以
796121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和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698号

周笃邦、冯美香: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比比酷服
装厂诉被告周笃邦、冯美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被告即时支付货款48110元，并赔偿原
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247号

昆山市佳百威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协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昆山市佳百威包装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代理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
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861号

章自力:本院受理原告汪繁华诉被告章自力、章自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78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章自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汪繁华货款90068.3元，并支付原
告自2021年7月14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日止、以90068.3
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214号

黄丽兵：原告江苏龙凤圣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波华星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袁永安、第三人黄丽兵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裁定书，裁定确定：驳回原告江苏龙凤圣举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66号

陈昊:本院受理原告苏全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2021）浙0282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五
日内支付原告苏全兵货款112933.50元，并支付原告自
2021年9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12933.5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受理费2
559元，减半收取计1279.50元，由你负担，在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诉前调8265号

宁波汇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何国亮：关于原告熊定
辉与被告宁波汇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何国亮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工程造价鉴定意
见书》（征求意见稿），鉴定意见为：案涉装修工程造价为
55215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方对征求意见稿有异议，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认同上述征求意见稿
的鉴定结论。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1767号

陈首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台支行与被告陈首君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9日上午9
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1769号

卫祎: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
支行与被告卫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
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往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27号

邓诗阳、林芳、邓福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诗阳、林芳、邓福林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
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9:3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28号

彭玲玲、张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彭玲玲、张欢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9:3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29号

杨胡海、杨大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杨胡海、杨大江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5日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0号

陈香玉、武世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香玉、武世明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5日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1号

廖新平、欧平、杨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廖新平、欧平、杨强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
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4日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3号

郑志生、杨玉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生、杨玉龙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4日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4号

陈文勇、赵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文勇、赵建平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4日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305号

邹松涛:本院受理原告李明星与被告邹松涛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333号

高南平：本院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53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334号

高南平：本院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53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6663号

郑养：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66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破19号之一

2021年8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华安国际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
人接受本院指定后经调查确认，华安公司于2006年6月
10日成立，成立后因逐年亏损，于2011年12月停止营业，
2021年8月26日，华安公司清算组向管理人移交了相关
证照和财务凭证，未移交实物财产及现金。截至2021年
10月18日，管理人确认华安公司债务900738.2元。华
安公司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无财产清偿破产
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2月13日戴定宣告安吉
华安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吉华安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404号

陈永兴：本院受理原告张龙水诉被告陈永兴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立即支付借款1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本金
16000元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二0二二年三月十日九
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3146号

李海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与被告李海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李海峰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1197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判组织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的15日
内。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26号之一

因浦江文超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浦江文超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管理人
于2021年12月7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年12月10日裁定终结浦江文超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699号

楼金良：本院受理原告张林龙与被告楼金良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货款1777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